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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長期嚼食檳榔，因而罹患口腔疾病，造成社會及家庭的極大

負擔，惟目前衛生署對於檳榔的防治僅止於「不鼓勵、不輔導

」，實在太過消極。不論從健康或是環境的觀點來看，檳榔都

是百害而無一利。本席建請衛生署除應加強宣導防治外，另應

研擬針對目前亂吐檳榔汁與檳榔渣，由教育或以社區勞動服務

取代繳納罰金之可行性，以降低國家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取締

成本及減輕檳榔對國人的戕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我國研究調查顯示，檳榔是造成國人口腔癌最主要原因，每十位口腔癌患者中，約有

九位曾經嚼過檳榔；另根據衛生署統計，近十年來，台灣男性口腔癌發生率和死亡率持續

增加，居台灣男性十大癌症發生和死亡情形之第四位，亦是青壯年男性最常見罹患的癌症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更在 2003 年作出「單嚼檳榔不加任何添加物」即可導致人類

發生口腔癌之結論，因此，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工作刻不容緩。 

二、但目前衛生署對於檳榔的防治僅止於「不鼓勵、不輔導」，仍以推動衛教宣導為主軸，道

德勸說無法有效減少民眾嚼檳榔行為，罹患口腔癌民眾仍呈現大幅成長，實已嚴重危害國

人健康。 

三、此外，檳榔除了危害人體健康，尚危害水土保持、污染環境和敗壞社會風氣。因此本席建

請衛生署除應加強宣導防治外，另應研擬針對目前亂吐檳榔汁與檳榔渣，由教育或以社區

勞動服務取代繳納罰金之可行性，以降低國家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取締成本，才能有效扼

止檳榔對國土和民眾健康危害。 

（五十一）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速食業等餐飲人員，或是路邊攤販，

都必須進行傷寒、A 肝等傳染病的體檢項目，而便利超商列

為零售業，店員不需做這些項目體檢。本席要求行政院衛生

署針對超商熟食區的食品衛生安全之疑慮，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0 條的相關函釋規定，目前政府只針對餐飲業者規範，包括 A 肝、

傷寒、皮膚傳染病，都在體檢項目內，因此速食店業者，甚至是路邊攤，無論是工讀還是

正職，都必須先確認健康狀況，只是便利超商是所謂的零售業者，對店員無法可管，只能

靠業者自主要求。 

二、所謂的零售業零售商店通常開設於接近消費市場的商業區、住宅區、交通方便人流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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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如商場、車站等。但便利超商店員還是依照政府針對餐飲人員的要求，要做傷寒、A

肝等檢查，最主要是這些店員可能會接觸食材，因此食品衛生必須要顧到。但以台灣 3 大

超商龍頭來說，7-11 認為員工處理食材，都會使用夾子等器具，並無直接身體接觸，因此

無論正職、兼職人員，都只有一般健檢；而萊爾富表示，公司高規格自主要求，所有員工

等同餐飲人員規定做體檢，至於全家，也只針對正職員工要求，需做傷寒、A 肝等細項體檢

。 

三、本席認為衛生署，第一如一般零售業有設有熟食專區，應該要將其人員納入強制健檢，以

保民眾健康。第二納入強制納保的員工不應只限定在正職人員，應完全比照餐飲業的健檢

辦理。第三應該擴大體檢的項目，現行並未就 B 肝等較低傳染性的疾病納入健檢，應該將

其納入健檢項目，使民眾才能買得安心、吃的放心。 

（五十二）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政府機關約聘雇人員相關議題，與雇

用（臨時）人員相同都是非經由考試而進入公家機關，約聘

雇人員卻與雇用人員不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本席要求行

政院針對約聘僱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的部分，可能有違勞

工最基本的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約聘雇人員是為機關需要一定專長人員，依照契約規定在一定期限內得在該機關擔任某項

技術性職務工作。一年後視經費的狀況決定是否續雇用。但長期以來勞委會遲遲不肯將公

務機關約聘僱員工納入勞基法，使得政府約聘僱勞工權益受損，也曾有將此問題拿出來討

論過，但卻未有結果。 

二、銓敘部及人事行政局認為政府部門約聘僱人員屬「公法上」契約關係，因此反對適用勞基

法，對此約聘僱、雇用人員都以簽約方式受雇於政府機關，不應採取區別待遇，且約聘僱

人員通常是屬於專門的技術人員，專業度應較雇用人員高，但卻不適用最基本的勞動基準

法，似有可議之處。民國 100 年 11 月 3 日會議曾經已有研擬「聘用人員人事條例」，目前

已在政府內部審議中，但其版本仍是將約聘僱人員給排除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範圍之外，

政府剝奪勞工最基本的權利，勞動基準法應該一體適用不應排除特例的勞工，否則不外乎

是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 

三、本席建請第一應將約聘僱人員納入勞基法的適用，不應有差別待遇，只要是勞工就應以勞

動基準法保障。第二評估若將約聘僱人員納入勞動基準法的範圍中，政府的財政增加多少

支出，應詳細敘明送參。第三未來在「聘用人員人事條例」中，如有影響勞工甚鉅的部分

應依勞動基準法相同的條件，予以適用，不該侵害勞工的權益。 

（五十三）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免試入學的報名人數超過錄取名額的


